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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為利各機關依「工程獎金支給表」辦理工程獎金事宜均能

秉持明確及一致性原則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彙整常見實

務作業問題，研具「工程獎金支給表補充規定」，俾供憑

辦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5月18日總處給字第106004

67282號辦理，並檢送原函影本及附件。

二、各機關應成立績效評估會，依績效評核原則及客觀、量化

之具體績效指標，評估單位或個人之貢獻程度及工作績效

，區分適當等第發給績效獎金，不得平均或輪流分配。

三、另配合「中央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」及「地方

各級行政機關工程獎金支給原則」依行政院105年8月17日

院授人給字第1050050951號函自106年1月1日停止適用，

原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及人事行政總處就該二支給原則所為

相關釋例規定亦自同日停止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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